
法規名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理年費檢查費計繳標準及規費收取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9 月 29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七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 2 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辦理金融監督、管理及檢查業務，依本辦法規定向受監理

機構及由本會核發證照之專業人員收取規費。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規費，指特許費、監理年費、檢查費、審查費、執照費及其他規費。本辦法所稱受監

理機構或受檢機構，指下列機構：

一、金融控股公司。

二、銀行業：包括銀行機構、信用合作社、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卡業務機構、信託業、郵政機構

之郵政儲金匯兌業務部門、票券集中保管事業、金融資訊服務事業、銀行間徵信資料處理交

換之服務事業及其他銀行服務事業。

三、證券業：包括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金融事業、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都市更新投資信託事業及其他證券服務事業。

四、期貨業：包括期貨交易所、期貨結算機構、期貨商、槓桿交易商、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

事業、期貨顧問事業及其他期貨服務事業。

五、保險業：包括保險公司、保險合作社、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郵政機構之

簡易人壽保險業務部門及其他保險服務事業。

六、其他本會依法辦理監理或金融檢查之機構。

第 4 條

本會向受監理機構收取監理年費，收費標準如下：

一、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依年度營業收入之萬分之

八計收。

二、保險機構依年度實質營業收入之萬分之三計收。

三、其他機構依年度營業收入之萬分之三計收。

第 5 條

1   本辦法所稱營業收入之範圍，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所載者為準。

2   本辦法所稱保險機構實質營業收入之範圍，以營業收入加未滿期保費準備淨變動數、淨投資損益

項下之金融資產評價損失、金融負債評價損失、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兌換損失、處分投資



損失、不動產投資損失、投資減損損失，扣除提存各種準備及投資型保險商品收益為準。但保險

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為以佣金收入、代理費收入、手續費收入及保險公證費收入，

扣除營業費用及非保險公證收入為準。

3   第一項之財務報表，並應經股東會或社（會）員代表大會承認；無股東會或社（會）員代表大會

者，應經董（理）事會決議通過。但外國機構在台分支機構不在此限。

4   受監理機構之財務報表，依法令得不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其營業收入或實質營業收入以經股

東會或社（會）員代表大會承認之財務報表所載者為準；無股東會或社（會）員代表大會者，以

經董（理）事會決議通過之財務報表所載者為準。

5   中華民國一百年九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之第二項規定，於計算一百零一年起之保險機構監理年費

時適用。一百年保險機構監理年費之計算，適用修正前規定。

第 5-1 條

1   受監理機構依該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損益表以「利息淨收益」格式表達，而不區分營業收

入及非營業收入者，前條第一項營業收入之範圍包括利息收入總額、手續費收入總額及利息與手

續費以外淨收益。

2   前項利息收入總額、手續費收入總額及利息與手續費以外淨收益之計算方法如下：

一、利息收入總額及手續費收入總額，不扣除利息費用及手續費費用。

二、利息與手續費以外淨收益項目，屬營業活動產生之收支者，應分別以各項目之淨利益計入利

息與手續費以外淨收益之範圍，該項目如為淨損失，則以零計入；非屬營業活動產生之收支

者，得不計入利息與手續費以外淨收益之範圍。

三、前款所稱營業活動產生之收支，係指各業別依法辦理或經核准辦理業務產生之收支。

四、如有呆帳收回、處分承受擔保品損益及出售不良債權損益者，得不計入利息與手續費以外淨

收益之範圍。

第 6 條

1   本會成立後二個月內，受監理機構應以上一會計年度之營業收入或實質營業收入，計繳自本會成

立起至當年十二月底止該期間之監理年費。

2   本會成立次一年度起，受監理機構應於每年八月底前，以上一會計年度之營業收入或實質營業收

入，計繳當年度受本會監理期間之監理年費。

3   受監理之本國機構於當年八月底前，其上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表尚未經股東會或社（會）員代表

大會承認者，以最近一次經股東會或社（會）員代表大會承認之財務報表所載之營業收入或實質

營業收入為準，暫繳當年度受本會監理期間之監理年費。

4   前項暫繳之監理年費，應於上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表經股東會或社（會）員代表大會承認後，據

以計算當年度之監理年費，並向本會辦理差額補繳，或溢額退還。

第 7 條

受監理機構為年度中設立者，應將其設立當年營業收入或實質營業收入按營業期間相當全年之比



例換算成全年營業收入或實質營業收入，依第四條規定之監理年費費率計算設立當年度營業期間

及次一年度應繳之監理年費，併同於次一年度繳交之。

第 8 條

1   受監理機構被合併或概括讓與時，如尚未繳交當年度監理年費，應由合併後存續機構或承受機構

代為繳交。

2   前項監理年費，以被合併或概括讓與機構最近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表所載之營業收入或實質營業

收入為準計算繳交。

第 9 條

1   受監理機構於列入金融重建基金處理對象且被接管、解散、經廢止或撤銷營業許可前，如尚未繳

交監理年費，應以其最近一會計年度之營業收入或實質營業收入為準，計繳當年度受監理期間之

監理年費。

2   受監理機構於年度中列入金融重建基金處理對象且被接管、解散、經廢止或撤銷營業許可時，其

已繳交之當年度監理年費，應按當年度受上開處置後之期間占全年度比例退還。

第 10 條

本辦法營業期間或監理期間之換算，一年以三百六十五天計算。

第 11 條

1   本會向受檢機構收取之檢查費標準，以實際辦理檢查人天數計收檢查費。

2   本會金融檢查人員辦理金融檢查，除由公務預算支應外，每一檢查人天以新臺幣一千五百元計收

檢查費。

第 12 條

本會向受檢機構收取之檢查費，應以經本會或所屬機關開立檢查證並辦理檢查者為限。

第 13 條

受檢機構接獲本會或所屬機關檢查費繳納通知後，應於一個月內繳清檢查費。

第 14 條

受監理機構及由本會核發證照之專業人員，除監理年費及檢查費外，申請事項需繳納相關規費之

收費標準如附表一至附表三。

第 15 條

本辦法各項規費，除監理年費及檢查費外，應於提出申請時繳交之。

第 16 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各項規費，得以現金、支票、匯款、郵政劃撥或其他本會指定之方式繳交。



第 17 條

本會受委託監理或檢查之機構，適用本辦法相關收費規定辦理。

第 18 條

1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施行。

2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